附件1
医师资格实践技能考试考官审批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学历
	
	毕业院校
	
	职务职称
	

	工作单位
	
	联系电话
	

	主要学习经历
	

	主要工作经历
	

	推荐单位意见
	（签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培训结果
	培训时间：

考试成绩：

（签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审批单位意见
	（签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考官证号
	

	
	
	聘

期
	


此表考点备存

附件2
医师资格实践技能考试考官申报表

考点、省直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执考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学历
	毕业学校
	工作单位
	职务
	何年何月聘为何技术职称（最后职称）
	承担

考试范围
	考官证号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、“承担考试范围”按考官本人专业填写；2、此表一式两份，考区与考点各存一份。
附件3

省直考点临床类别实践技能考试考官名额表
	专业

单位
	内科
	外科
	其他
（影像 超声 心电）

	省人民医院
	10
	10
	2

	南大一附院
	10
	10
	2

	南大二附院
	10
	10
	2

	省肿瘤医院
	4
	4
	2

	省妇幼保健院
	4
	4
	2

	省儿童医院
	4
	4
	3

	省胸科医院
	4
	4
	2

	南大四附院
	4
	4
	2

	解放军第九四医院
	4
	4
	2

	武警总队医院
	4
	4
	2

	合计
	58
	58
	21


附件4：
医师资格实践技能考试考官任职条件

    1.身体健康，品行良好，无不良行为记录；

2.遵守国家法律，遵守考试保密规定，严格执行考试纪律；

3.具有较高的业务技术水平，并具有一年以上培训医师或指导医学专业学生实习的工作经历；

4.具有医师资格，并任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满三年。
